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六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實施計畫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申請書 

＊註 1：申請人資格：須同時為本市市民、建築物所有權人及設置太陽光電獲權責機關同意備案者等。(餘詳 106 年度補
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註 2：申請條件：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為全部或部分集合住宅、住宅或農舍使用等。(餘詳 106 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註 3：補助方式：申請補助案件累積金額達預算額度時，本局得公告停止補助之申請。(餘詳 106 年度補助建築物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蓋章） 
＊註 1 

 

身 分 證 字 號 

(公司統一編號 )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系統承裝業 
（蓋章）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太陽光電 

設置地點 
 

建築物 
使用執照號碼 

(  ) 
建築物用途 
＊註 2 

 

太陽光電雜項執照號碼 
或免雜項執照圖說備查文號 

 
 權責機關設

備同意備案
文號 

  年 月  日        
      號
(KHH-       ) 

補助建築物類別 
(擇一) 

獨棟建築物   連續三棟(含)以上相連建築物   連續五棟(含)以上相連建築物 

連續十棟(含)以上相連建築物     建築物屋頂既存違章建築 
建築物整合太陽光電設施(BIPV)    公寓大廈 

申請補助類型 
應申請建築執照 

太陽光電應申請設置於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上。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併同建築物建造執照提出申請。 

免申請雜項執照：太陽光電免申請雜項執照。 

太陽光電 
申請設置容量 

峰瓩（KW） 
申請補助金額 

＊註 3 

金額試算式:             (元) 

新台幣                      元 

申請文件 
(一式二份) 
 

(每張文件須蓋申請人印章

及加蓋證影本相符章)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申請書（未依本附件格式提出申請者，逕以退件，不得補正） 
申請人證明文件：自然人者之身分證影本；以其他法人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經
報備之非法人團體（組織）申請者，應檢附登記、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人或
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張以上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經權責機關同意備案函文影本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影本（免請領雜項執照者免附）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築物所有權狀或六個月內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影本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含封面及附表) 
門牌整編證明影本（門牌號碼與建築物使用執照相符者免附）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築物為二人以上共有者，由其中一人提出時，應檢具其他共有
人之同意文件。 

BIPV 施工設計圖說（非本計畫第五條第(四)款第 3 目者免附） 

附件 1 



申請人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影本)（正面） 

 

申請人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影本)（反面）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